
附件 2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创新创业大赛高教主赛道方案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设高教主 
 
赛道（含国际参赛项目）。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参赛项目类型 
 

1.“互联网+”现代农业，包括农林牧渔等； 
 

2.“互联网+”制造业，包括先进制造、智能硬件、工业自 
 
动化、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材料、军工等； 
 

3.“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物联网 
 

技术、网络空间安全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工具软件、社交网络、

媒体门户、企业服务、下一代通讯技术、区块链等； 
 

4.“互联网+”文化创意服务，包括广播影视、设计服务、 
 

文化艺术、旅游休闲、艺术品交易、广告会展、动漫娱乐、体育竞技

等； 
 

5.“互联网+”社会服务，包括电子商务、消费生活、金融、 
 

财经法务、房产家居、高效物流、教育培训、医疗健康、交通、人力

资源服务等。 
 

参赛项目应结合以上分类及自身项目实际，合理选择项目类 
 

型。参赛项目不只限于“互联网+”项目，鼓励各类创新创业项目参

赛，根据行业背景选择相应类型。



 

二、参赛方式和要求 
 

1.本赛道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允许跨校组建参赛团队， 
 

每个团队的成员不少于 3人，原则上不多于 15人（含团队负责人），

须为项目的实际核心成员。参赛团队所报参赛创业项目，须为本团队

策划或经营的项目，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赛。 
 

2.根据参赛团队负责人的学籍或学历确定参赛团队所代表 

的参赛学校，且代表的参赛学校具有唯一性。按照参赛学校所在的国

家和地区，分为中国大陆参赛项目、中国港澳台地区参赛项目、国际

参赛项目三个类别。国际参赛项目和中国港澳台地区参赛项目可根据

当地教育情况适当调整学籍和学历的相关参赛要求。 
 

3.所有参赛材料和现场答辩原则上使用中文或英文，如有其 
 
他语言需求，请联系大赛组委会。 
 

三、参赛组别和对象 
 

根据参赛项目所处的创业阶段、已获投资情况和项目特点等， 
 

分为本科生创意组、研究生创意组、初创组、成长组、师生共创组。

具体参赛条件如下： 
 

（一）本科生创意组 
 

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或服务模 
 

式，在大赛通知下发之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并符合以

下条件： 
 

1.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人，团队负责人及成员须均为普 
 
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本科生或专科生。 
 

2.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不能参加本组比赛（科技成果的完



成人、所有人中参赛申报人排名第一的除外）。 
 

（二）研究生创意组 
 

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或服务模 
 

式，在大赛通知下发之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并符合以

下条件： 
 

1.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人，团队负责人和团队成员须为 

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研究生或本专科生。 
 

2.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不能参加本组比赛（科技成果的完 
 
成人、所有人中参赛申报人排名第一的除外）。 
 

（三）初创组 
 

参赛项目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未满 3年（2018年 3月 1日 
 

后注册），且获机构或个人股权投资不超过 1轮次，并符合以下条件： 
 

1.参赛申报人须为初创企业法定代表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 
 

全日制在校生（包括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教育），或毕业5年

以内的学生（即 2016年之后的毕业生，不含在职教育）。 
 
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2.初创组项目的股权结构中，参赛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股权不 
 
得少于 10%，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 1/3。 
 

3.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不含基于国家级重大、重点科研 
 

项目的科研成果转化项目）可以参加初创组，允许将拥有科研成果的

教师的股权与学生所持股权合并计算，合并计算的股权不得少于 51%

（学生团队所持股权比例不得低于 26%）。 
 

（四）成长组



参赛项目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 3年以上（2018年 3月 1日 
 

前注册）；或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未满 3年（2018年 3月 1日后注册），

且获机构或个人股权投资 2轮次以上（含 2轮次），并符合以下条件： 
 

1.参赛申报人须为企业法定代表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 
 

制在校生（包括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教育），或毕业 5年以

内的学生（即 2016年之后的毕业生，不含在职教育）。企业法定代表

人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2.成长组项目的股权结构中，参赛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股权不 
 
得少于 10%，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 1/3。 
 

3.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不含基于国家级重大、重点科研 
 

项目的科研成果转化项目）可以参加成长组，允许将拥有科研成果的

教师的股权与学生所持股权合并计算，合并计算的股权不得少于 51%

（学生团队所持股权比例不得低于 26%）。 
 

（五）师生共创组 
 

基于国家级重大、重点科研项目的科研成果转化项目，或者 
 

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创业且教师所占权重比例大于学生（如已注册成

立公司，教师持股比例大于学生）的项目，并符合以下条件： 
 

1.参赛项目如已注册成立公司，公司注册年限不得超过 5年 
 

（2016年 3月 1日后注册），师生均可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企业法定

代表人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股权结构中，师

生股权合并计算不低于 51%，且学生参赛成员合计股份不低于 10%。 
 

2.参赛申报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生（包括本专科



生、研究生，不含在职教育），或毕业 5年以内的学生（即 2016年之

后的毕业生，不含在职教育）。 
 

3.参赛项目中的教师须为高校在编教师（2021年 6月 1日前 
 
正式入职）。 
 

四、奖项设置 
 

1.本赛道设置金奖、银奖、铜奖，中国大陆参赛项目设金奖 

150个、银奖 350个、铜奖 1000个，中国港澳台地区参赛项目设金奖 

5个、银奖 15个、铜奖另定，国际参赛项目设金奖 50个、银奖 100个、

铜奖 350个。 
 

2.本赛道设置最佳带动就业奖、最佳创意奖、最具商业价值 
 
奖、最具人气奖等若干单项奖。 
 

3.本赛道设置高校集体奖 20个、省市优秀组织奖 10个（与 
 
职教赛道合并计算）和优秀创新创业导师若干名。 
 

五、其他 
 

本附件所涉及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归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所有。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方案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继续在更 

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有温度、更深程度上开展“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活动。方案如下。 
 
一、参赛项目要求 

 
1.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的项目应符合大赛参赛项 

 

目要求，同时在推进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城乡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等

方面有创新性、实效性和可持续性。 
 

2.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允许跨校组建团队，每个团队的 
 

参赛成员不少于 3人，原则上不多于 15人（含团队负责人），须为项

目的实际核心成员。参赛团队所报参赛创业项目，须为本团队策划或

经营的项目，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赛。 
 

3.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实际负责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 
 

制在校生（包括本专科生、研究生，不含在职教育），或毕业 5年以

内的学生（即 2016年之后的毕业生，不含在职教育）。企业法定代表

人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二、参赛组别和对象 
 
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的项目，须为参加“青年红 

 

色筑梦之旅”活动的项目，否则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参赛资格。 

 

根据项目性质和特点，分为公益组、创意组、创业组。 

 



1.公益组 

 

（1）参赛项目以社会价值为导向，在公益服务领域具有较好的创

意、产品或服务模式的创业计划和实践。 

 

（2）参赛申报主体为独立的公益项目或社会组织，注册或 
 
未注册成立公益机构（或社会组织）的项目均可参赛。 
 

（3）师生共创的公益项目，若符合“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赛道要求，可以参加本组比赛。 
 

2.创意组 

（1）参赛项目以商业手段解决农业农村和城乡社区发展的 
 

痛点问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

价值的融合。 
 

（2）参赛项目在大赛通知下发之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等各类 
 
登记注册。 
 

（3）师生共创的商业项目不允许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赛道，可参加高教主赛道。 
 

3.创业组 
 

（1）参赛项目以商业手段解决农业农村和城乡社区发展的 
 

痛点问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

价值的融合。 
 

（2）参赛项目在大赛通知下发之日前已完成工商等各类登 
 

记注册。项目的股权结构中，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股权不得少于10%，

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 1/3。如已注册成立机构或公司，学生须

为法定代表人。 
 



（3）师生共创的商业项目不允许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赛道，可参加高教主赛道。 
 

三、奖项设置 

1.本赛道设置金奖 50个、银奖 100个、铜奖 350个。 
 

2.本赛道设置乡村振兴奖、社区治理奖等若干单项奖，奖励 
 

对农村地区教育、科技、农业、医疗以及城乡社区治理等方面有突出

贡献的项目。 
 

3.本赛道设置高校集体奖 20个、省市优秀组织奖 8个和优 
 
秀创新创业导师若干名。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发证书或奖牌。 
 

四、其他 
 

本附件所涉及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归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所有。 
 
  



附件 3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职教赛道方案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设立职教 

赛道，推进职业教育领域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组织学生开展就业型创

业实践。具体工作方案如下。 
 

一、参赛项目类型 
 

1.创新类：以技术、工艺或商业模式创新为核心优势； 
 

2.商业类：以商业运营潜力或实效为核心优势； 
 

3.工匠类：以体现敬业、精益、专注、创新为内涵的工匠精 
 
神为核心优势。 
 

二、参赛方式和要求 
 

1.职业院校（包括职业教育各层次学历教育，不含在职教育）、 
 
国家开放大学学生（仅限学历教育）可以报名参赛。 
 

2.大赛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允许跨校组建团队，每个团 
 

队的参赛成员不少于 3人，原则上不多于 15人（含团队负责人），

须为项目的实际核心成员。参赛团队所报参赛创业项目，须为本团队

策划或经营的项目，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赛。 
 

三、参赛组别和对象 
 

本赛道分为创意组与创业组。 
 

1.创意组 
 



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服务模式或针对生

产加工工艺进行创新的改良技术，在大赛通知下发之日前尚未完成工

商等各类登记注册。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人，须为职业院校的全

日制在校学生或国家开放大学学历教育在读学生。 
 

2.创业组 
 

参赛项目在大赛通知下发之日前已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 

册，且公司注册年限不超过 5年（2016年 3月 1日后注册）。参赛申

报人须为企业法定代表人，须为职业院校全日制在校学生或毕业 5年

内的学生（即 2016年之后的毕业生）、国家开放大学学历教育在读学

生或毕业 5年内的学生（即 2016年 6月之后的毕业生）。企业法人在

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 
 

已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的参赛项目的股权结构中，企业法定代表

人的股权不得少于 10%，参赛成员合计不得少于 1/3。 
 

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只能参加创业组（科技成果的完成 
 

人、所有人中参赛申报人排名第一的除外），允许将拥有科技成果的

教师的股权与学生所持股权合并计算，且股权不得少于 51%（学生团

队所持股权比例不得低于 26%）。教师持股比例大于学生团队持股比

例的项目，不能报名参加职教赛道，可参加高教主赛道师生共创组（详

见附件 1）。 
 

四、奖项设置 
 

1.本赛道设置金奖 50个、银奖 100个、铜奖 350个。 
 

2.本赛道设置院校集体奖 20个，省市优秀组织奖 10个（与 
 

高教主赛道合并计划），优秀创新创业导师若干名。 
 

五、其他 



 
各地要成立有职业教育部门参与的职教赛道工作小组，推进 

 
各阶段的赛事组织工作。 
 

本附件所涉及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归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所有。



 


